
大垭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大垭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

大垭府发〔2021〕8 号

各村民委，乡属各部门：

现将《大垭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大垭乡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22 日

大垭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24 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



〔2019〕82 号）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彭水府办发〔2019〕134 号）文件

要求，有效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切实推

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

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

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建立健全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

基础，政府推动、全面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

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将生活垃圾分类

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城镇管理和服务水

平，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经乡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大垭乡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罗贵阳 政府乡长

副组长：文 黎 武装部长

成 员：罗 森 党政办负责人

谢 抗 规划建设环保办负责人



庹汉伟 应急办负责人

向国中 大垭村支部书记

田 顺 大垭村支部副书记

李永全 冬瓜村支部书记

向小波 冬瓜村支部副书记

向永强 龙龟村支部书记

李 林 龙龟村支部副书记

冉 巡 木蜡村支部书记

王天彬 木蜡村支部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规划建设环保办，规划建设环保办

具体负责大垭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日常事务，建立协调机制，

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不按要求进行分类的依法予以处罚。

（二）工作目标

2021 年，全乡 4 个行政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比例达 80%，

确保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2%、无害化处理率达 98%以上。

2022 年，全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全面建成，实现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确保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以上、

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二、主要内容及具体要求

（一）垃圾类别



1. 有害垃圾：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

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荧光灯管、废油

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电池（镉镍电

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

装物、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2. 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主要

包括居民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壳、剩

饭剩菜等家庭厨余垃圾；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

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

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

产生的蔬菜瓜果垃圾、腐肉、水产品，畜禽内脏等其他厨余

垃圾。

3. 可回收物：是指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的物品。包括

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废玻璃，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

4. 其他垃圾：除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之外的垃

圾，主要包括一次性餐具，废弃食品袋（盒）、烟头、废弃

纸巾、灰土、废弃纸尿裤、废弃瓶罐、陶瓷等。

（二）具体要求

1. 源头管控，分类投放。一是强化生活垃圾源头治理，对

较为集中的村组采取居民源头分拣。二是要充分利用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大力推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尿综合利用模

式。

2. 严格管理，分类收存。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

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995-2019《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执行，设置功能齐全

的分类容器。一是对有害垃圾要根据不同品种和实际产生量，

科学设置专门场所（容器）和醒目标志，按照有关规定明确

专人管理，实施专业收运。二是对厨余垃圾要设置专门密闭

容器单独投放、收存，建立易腐垃圾种类、产量、去向等内

容的台账制度，做到“日产日清”。三是可回收物由产生主体

根据产生数量、种类分类设置临时存储容器或场所，回收企

业定期按规定集中分类回收。四是其他生活垃圾按现行收存

处置体系运行。对不符合分类要求的生活垃圾，运输单位有

权拒绝运输。各村要落实分类指导制度，强化现场引导，纠

正不规范投放行为。

3.完善设施，补齐短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要求，一是规范

分类标志，分类收集容器和分类收运车辆的标识标牌要清晰、

功能要完善、管理要规范；二是结合实际逐步完善部分垃圾

站的厨余垃圾转运、有害垃圾储存、大件和园林垃圾破碎等

功能；三是加强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普及，配备垃圾分类督导

员及志愿者队伍。



（三）工作措施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及处置

可回收物：村民对可回收物就近投放到可回收垃圾桶或送

到村级再生资源回收点换取积分补助，村级再生资源回收点

按规范对可回收物进行分拣，并定期运至中转站，县商务委

指定相关企业处置。

厨余垃圾：厨余垃圾直接投放到沼气池、粪便池或易腐垃

圾收集池，经发酵后作为有机肥使用；

有害垃圾：有害垃圾投放到有害垃圾收集桶或者送到村级

有害垃圾暂存点，村级有害垃圾暂存点按规范对有害垃圾进

行分拣，并定期运至中转站（按照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其他有

害垃圾进行储存）。最后由县农业农村委和县生态环境局指

定有收运资质的企业收运，并负责末端处置工作。

其他垃圾：目前按照现行模式运行（村收集、乡转运、县

处置）。

三、强化宣传引导

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建立健全生活垃圾

分类志愿者队伍，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树立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的环保理念，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公众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强化国

民教育，着力提高全体学生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加快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建设，开展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技



能的培训。建立垃圾分类指导员及志愿者队伍，引导公众分

类投放。各村要利用宣传栏、村广播、公示栏、LED 显示屏

等载体形式开展宣传，报道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情况和典型经

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培养生活垃

圾分类习惯，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